
第二篇 民商法律制度

专题一、民事法律行为及代理

一、效力待定

效力待定

的法律行

为

其法律效力有待第三人以

行为使之确定的法律行为

（1）无权处分

（2）狭义无权代理

（3）债务承担

（4）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

应的、有待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民事法律行为

催告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予

以追认。 被代理人、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撤销 （1）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

以通知的方式作岀。

（2）善意是指相对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并不知晓对方是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且对此不具有重大过失。

二、可撤销

重大误解、受欺诈、受胁迫而为、显失公平

期间届满，撤销权不行使即

消灭

一

般

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最

长

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 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特

殊

（1）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 1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2）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90 日内没

有行使撤销权

放弃撤销权 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放弃撤销权

三、代理权滥用和无权代理

1. 代理权滥用

自己代理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 意或者追认

的除外

双方代理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

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恶意串通 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 当承担连带责

任

2.无权代理

广义

的无

权代

理

分类 表现形式或构成要件 法律后果

狭义的无

权代理

（效力待）

（1）没有代理权的代理

（2）越权的代理

（3）代理权消灭后所进行的代理

被代理人追认的，被代理人承担民事

责任

未经追认的，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狭义的无

权代理（效

力待）

（1）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 30 日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

认

（2）行为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3）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

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

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



承担责任

（4）无权代理行为未被追认，相对人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赔偿损失的，由行为人

就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承担举证责任。行为人不能证明的，人民法

院依法支持相对人的相应诉讼请求；行为人能够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

认定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责任

表见代理 构成条件：

（1）行为人无权代理但以本人（被代理人）名

义实施

（2）须客观上有使相对人信其有代理权的情况

（3）相对人须为善意，即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

（4）具备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有效要件

发生有权代理的效果

表见代理的类型：

（1）授权表示型表见代理，代理人虽事实上未获授权而实施，但存在使相对人善意信

赖其具有代理 权外观的无权代理.

（2）权限逾越型表见代理，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范围而实施，且存在使相对人善意信

赖其未超越代理权限外观的无权代理

（3）权限延续型表见代理，代理人在代理期限届满后，或者约定的代理事务完成后，

或者代理权被撤销后所实施的，且存在使相对人善意信赖其仍具有代理权外观的无权代

理

有理由相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

理

权：

（1）存在代理权的外观;

（2）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且无过失

专题二、物权法律制度

一、物权变动的原因

民事法律行为 如基于买卖、互易、赠与、遗赠等而完成的交付或登记，抛弃物权及设定或

变更、终止他物权的各种法律行为

非法律

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之外

的法律事实

如时效、先占、添附、继承、无主物的取得、标的物消费、标的物灭失及混

同等

公法上的原因 如公用征收、没收、罚款等

二、动产交付

现实交付 现实

交付

由出让人将其直接管理支配下的动产现实地移转给受让人，使受让人取得对动产

的直接占有。是最常见的交付方式

拟制

交付

以仓单、提单的交付来代替动产的现实交付

交付替代——

观念交付

简易

交付

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时

发生效力

占有

改定

在动产物权转让时，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另行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使

受让人取得对动产的间接占有，以代替现实交付。

指示

交付

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

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三、所有权

1.按份共有



含义 指共有人按各自确定的份额享有所有权的共有形态

效力 1.共有人内部依份额享有共有权；

2.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用途的，应当

经占份额 2/3 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3.各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分割请求权；

4.共有人（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5.共有人可在其份额上设定担保物权；

6.共有人享有物上请求权，即当共有物受到妨害时，各共有人可单独或共同行使物上请求权

对外

效力

共有人对外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优先购买权的

行使期间

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间，按份共有人之间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的，按照下列情形确定：

（1）转让人向其他按份共有人发出的包含同等条件内容的通知中载明行使期间的，以该期间

为准

（2）通知中未载明行使期间，或者载明的期间短于通知送达之日起 15 日的，为 15 日

（3）转让人未通知的，为其他按份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最终确定的同等条件之日起 15

日

（4）转让人未通知，且无法确定其他按份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最终确定的同等条件的，

为共有份额权属转移之日起 6 个月

（5）其他按份共有人以其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为由，仅请求撤销共有份额转让合同或者认定

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共同共有

对内效力 ①对共有物的处分行为，只有在全体共有人意思一致的情况下，才发生对外效

力；

②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共有人原则上无分割请求权，也无优先购买权；

③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物的分割与按份共有相同

对外效力 共有人对外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四、用益物权-居住权

主体 限于特定的自然人

客体 为他人所有的住宅

内容 为满足生活居住需要而占有、使用他人住宅的权利

特征 （1）居住权属于用益物权

（2）居住权具有期限性

（3）居住权通常具有无偿性

（4）居住权具有专属性。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取得和消灭 可基于居住权合同或者遗嘱而取得。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

并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居住权期间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

五、担保物权

1.抵押合同与抵押权的设立

（1）不动产抵押权=有效抵押合同+登记。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或者正

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2）动产抵押权=有效抵押合同，有效抵押合同+登记＞善意第三人

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登记对抗主义）



2.抵押权的追及效力

抵押权作为物权的一种，具有追及效力，抵押人可以追及抵押财产的所在而行使抵押权的效力。抵押财产转

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抵押权追及效力的限制：

（1）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人善意取得抵押财产的，可以阻断抵押权的追及效力。

（2）抵押权未按法定方式公示。未按法定方式公示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3）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民法典》规定，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

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规定，买

受人在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中通过支付合理对价取得已被设立担保物权的动产，担保物权人请求就该动产优

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①购买商品的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

②购买出卖人的生产设备；

③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担保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履行债务；

④买受人与出卖人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

⑤买受人应当查询抵押登记而未查询的其他情形。


